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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地区浅层承压水危害及治理 

  

【摘 要】 在上海基坑工程开挖过程中时常遇到与浅层承压水有关的基坑岩土工程问题,随着基坑开挖深度的增加,浅

层承压水对基坑工程的危害日益严重。结合上海轨道交通某基坑工程由于浅层承压水问题造成的险情实例,对浅层承压水

的工程特性进行分析,并就其危害和治理提出了一些看法,以期为工程建设者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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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地区的承压水按其埋藏深度可分为两种存在形态:(1)深层承压水,一般埋藏在草黄色砂质粉土灰色粉细砂层中; 

(2)浅层承压水,埋深一般较浅,有时分布在多个黏土层的夹层中,有时分布在局部地层如古河道带的粉土层中。其中,浅层

承压水大多分布于渗透性比较小的土层中,出水量不大。如果基坑基底是粉砂地层,下面的土层是承压水的隔水层,并且厚

度较小时更为危险。因为粉砂颗粒较小,其有效重度 γ′也较小,承压水在隔水层薄弱处极易形成突涌和流砂,带走基底下部

的土颗粒,危及基坑安全[1]。据统计[2],有 70%的基坑事故的原因都直接或间接与地下水有关,轻者造成基坑报废、围护

结构倒塌,重者还会危及周边环境的安全、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本文以上海某地铁基坑为例,分析浅层承压水造成

的基坑危害和治理措施。 

1 工程概况 

  该车站主体结构全长 167.0 m,为地下二层岛式标准站台。基坑采用 0.8 m厚地下连续墙作围护结构,端头井地下连

续墙深 31.5 m,标准段和封堵墙的地下连续墙深 28.0 m,开挖深度约 15.7~17.2 m,设 5~6 道 Φ609 钢管支撑。基坑地

层特性见表 1。场区内地质情况相当复杂,受古河道切割影响,有⑤2 微承压含水层和⑦1-1 承压含水层,水头各约为 5.65 

m、7.31 m。 

 

      该基坑 17轴附近设一道封堵墙,基坑开挖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施工如图 1所示的 17~22轴,即本文研究浅层承压水

造成的基坑危害实例。第二阶段,施工 1~17 轴。图 1 中 J 表示降压井, S 表示疏干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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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水设计与施工 

  浅层承压水造成基坑险情发生于 17~22 轴区域,为车站基坑开挖的第一阶段。如图 2 所示,基坑 17 ~22 轴跨越南端

头井和部分标准段,仅存在第⑤2 层承压含水层。该层在上海规范中归入“微承压水层”,是为了区分早先对上海地区承压水

层的规定,实际上⑤2层土埋深较浅,且承压水头较高,与以往对微承压水层的定义实际相差较大,应当归入一般的承压水层

[3]。 

 

2.1 基坑抗承压水稳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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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2所示,基坑 17~22轴跨越南端头井和部分标准段,存在第⑤2层承压含水层,厚度为 6.00~30.00 m,起伏比较大,

而缺失⑤1、⑤3、⑥和⑦1-1 层,顶面最浅埋深为 15.90 m,渗透系数比较大,南端头井开挖深度为 16.90 m,已进入承压含

水层,标准段开挖深度为 15.30 m,开挖面接近承压含水层。 

      基坑开挖至设计标高后,坑内承压含水层顶板以上的覆土的自重压力远小于承压水压力,为防止基坑发生突涌事故,

必须采用降水减压措施。 

      为了保证基坑开挖期间的施工安全,避免发生突涌的可能性,必须保证基坑范围内任一点在任一时刻顶板处的水头压

力小于上覆土层的重量,即基坑底板范围内的承压水头小于临界水头,并且须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 

 

      式中:hwc为临界承压水头,m;γw为水的密度, kN/m3;Hs为含水层顶面到坑底间各土层厚度,m;γs为含水层顶面到坑

底间各土层重度, kN/m3;K为安全系数,一般可取 1.05~1.2。 

      本工程 K 值取 1.1 为宜。根据水、土压力的平衡关系,计算得出开挖深度 Hs 与水位 D关系曲线如图 3。在基坑开挖

阶段应严格按照图 3 所对应的水位控制承压水运行。 

      根据图 3分析可知,在承压水的初始水头为 5.50 m时,基坑的安全开挖深度可达到 9.3 m,在此开挖深度内不需要进行

减压降水。标准段开挖深度达到 15.30 m 时,安全承压水头埋深为 16.30 m;南端头井开挖深度达到 16.90 m 时,安全承压

水头埋深为 17.9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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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坑减压降水设计 

      在基坑 17~22 轴只存在第⑤2层承压含水层区域,布置坑内降压井,减压井的过滤器底端进入⑤2 层,但不超过连续墙

刃脚。如图 1 所示,在坑内布置 6 口减压井,深为 26.0 m,并布设 4 口疏干井,深为 15.0 m。 

3 监测数据分析  

      该基坑于 1 月 31 日恢复施工,于 2 月 4 日开挖至底,并浇筑垫层,开挖三层土,合计 12.0 m 左右。从图 1 基坑东侧设

的水位监测点 SW04 所反映的变化曲线(图 4)可知:此开挖期间地下水位下降明显。 

  1 月 31 日起,水位监测点每天都有比较大的降幅,大约 300 mm /d 左右,并且累计值超过了 1 00mm的警戒值。2 月 6

日,水位达到最低值-1 959 mm,由于该日采取了堵漏措施, 2 月 7 日水位监测值恢复正常。 

基坑围护结构的变形有一定的滞后性,直至 4日时,变形均在 2 mm /d的范围内。但 2月 5日,基坑围护结构变形最为明显。 

 

      CX10 点为图 1 基坑东侧地下连续墙水平位移监测点。2 月 5 日、6 日、7 日 CX10 点变形速率图见图 5,累计变形见

图 6。从图 5、图 6 中可以看出,CX10 点 5 日的最大变形速率为 6.9 mm /d。测斜点 CX10 点附近设有一组地表沉降监测

点 T4-1~T4-5,间距 5 m,该组沉降点 5、6、7 日最大沉降分别为 1.9 mm、11.4 mm、8 mm。房屋监测点 F34、F35 点 5、

6、7 日最大沉降分别为 2.9 mm、10.2 mm、8.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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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险情的发生和处理 

4.1 险情经过 

      2007 年 2 月 5 日,17~20 轴封堵墙土方开挖结束,垫层浇筑完毕,同时所有降压井全部启动抽水。晚 8 时左右,基坑端

头井与标准段交接处西侧围护墙体局部发生漏水现象;随后,基坑西侧靠近 17 轴封堵墙东北角处的垫层发生隆起。施工单

位虽在该处补设了几个卸压孔;然而,情况并没有得到控制,带有沙粒的地下水反而从卸压孔涌了上来,形成突涌流砂。坑底

发生类似“沸腾”喷水现象,使基坑积水积砂。 

4.2 处理措施[4] 

      2 月 5 日晚施工单位首先采用水泥砂袋在坑内进行封堵,由于大面积水土流失,基坑险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2 月

6 日,经过进一步讨论,分两个主要阶段处理。 

      第一阶段,在出现突涌的区域在坑外打孔,与围护结构同深,向孔内高压注入聚氨酯。水溶性聚氨酯可灌性好,注浆时加

一定压力可以使浆液见孔就钻,遇水即膨胀,充填混凝土孔隙,切断水力联系,达到以水止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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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在注完聚氨酯 2 h 后,待漏水源头被成功封堵,又在房屋外围布设了成弧形的 5 个注浆孔,进行双液注浆,从

而有效降低水土流失所产生的周边环境的沉降。 

      此外,降水单位还在基坑内补设了两个观测井,用以观测承压水头变化,紧急时可作为备用降水井。 

      2 月 7 日,所有险情都得到了控制。随后,施工单位顺利进行底板浇筑。 

5 原因分析 

  分析基坑事故,原因可能有: 

      (1)该基坑地质不良,基坑底部以④号土为主,有较明显触变及流变特性,在水动力作用下土体强度极易降低。底板以下

为⑤2 号砂质粉土,渗透系数较大,达到 0.447 m /d,且承压水头较高,实际上是承压水层。在不良地下水的作用下,基坑开

挖极易产生流砂、管涌、突涌等危害[5]。 

      (2)在原先的降水试验和设计中,开启 5 口降压井,各观测井承压水位能够降到基坑最深开挖面以下 1 m 左右,满足南

端头井和标准段底板施工的需要。降水运行根据挖土工况,提前将水位降到开挖面以下 0.5~1 m。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

中,由于降压井 J11 并没有启动抽水,而且,随着土方开挖进行, J11 井被逐渐割除并封井,丧失了减压降水的作用。在已知

降深的情况下,验算降压井影响范围和周围水头分布时,可知事故区域距离降压井中心较远,该区域的抗突涌安全系数仅为

0.93,实际降深不足,造成局部失稳。施工方虽竭力想抢筑地板来抗压,但由于开挖速度过快,覆盖层厚度减小过快,出现突

涌也是难以避免的。 

      (3)地下连续墙围护结构由于施工等原因可能存在裂缝,或者空洞等不良现象,止水效果不佳。大量地下水夹带砂粒沿

连续墙裂缝向基坑内涌入,渗流路径减小,水力坡度增大,造成坑内外水土流失。 

6 结束语 

  (1)自然界存在着压头很低的承压含水层,将之命名为“微承压含水层”有必要。但上海地区⑤2 层粉土、粉砂含水层应

为“承压含水层”。如本工程的⑤2 承压含水层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该承压含水层上下缺失了如⑦等不少土层, 且其含水层

厚度较大,水头高且富水性强,对本基坑工程危害影响较大。类似⑤2 承压含水层应引起充分重视。 

      (2)在承压水危害方面,过大的承压水头会引起基坑地下墙的倾斜、附近的房屋沉降等变形速率突然地加剧,会伴随出

现多种较大累计变形量。 

      (3)在基坑设计和施工前必须了解承压水分布,并验算承压水水头与上部覆土重的平衡是否满足要求。对于上海地区

的浅层承压水如⑤2 层承压水,如果不满足基坑的设计要求,进行降水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基坑范围内的水位降深,尤其考虑

基坑边缘的水位高度,防止局部出现突涌的发生。 

      (4)上海地区的浅层承压水一般距离基坑坑底较近,而且其上覆黏土层一般又较薄,在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承压水极

容易冲破地层薄弱处形成突涌或流砂。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即使在降低承压水水头的情况下也必须加强对基坑坑底,尤其

是地下墙附近角隅处的观察,发现情况应立即采取注浆加固封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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